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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時政策的整體框架 

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 
－ 四項主要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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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 － 建議（1） 
 

 建議（1）: 以立法方式規定僱主與「工資較低的基
   層僱員」訂立書面僱傭合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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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中須列明 
             

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 
安排條款 

 僱主及僱員可按不同行業
及職業的運作情況，就這
些條款擬定雙方同意的內
容 

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 － 建議（2） 

 建議（2）:  以立法方式訂明「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」 

 ，其超時工作可獲補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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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：即按協議工資計算的工資率。參考《僱傭條例》對工資的定義，協議工資指僱主按照僱傭合約所須以金錢形式支
付僱員作為其工作的所有報酬、收入、津貼（包括交通津貼、勤工津貼、佣金）、小費及服務費，但不包括超時
工作薪酬 

 可獲不少於協議工
資率1的超時工資；
或 

 相應的補假作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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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認為：就建議（1）及（2） 

 

 

 

 

 

5 

不應涵蓋 
《僱傭條例》及
《最低工資條例》
所不適用的人士 

 

建議政府進一步
聽取意見及參考

相關資料 
 
 

擬定這兩項 
建議的內容 
及具體安排 

建議政府進行詳
細的研究和影響

評估 
 
 

訂出須受保障的
「工資較低的基
層僱員」的範圍 

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 － 
就建議（1）及（2） 

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 － 建議（3） 

 建議（3）:  擬定及編製行業性指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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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明建議的： 

 工時標準 
 超時工作補償方法 
 良好的工時管理措施 
 
 供僱主參考及採用 
 以改善僱員的工時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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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（4）:    監察上述建議的施行情況及檢討其成效，
例如透過 － 

 

 執法行動及統計調查 
     收集相關資料及數據 

 
 

 在上述建議實施兩年後 
 
 

檢討成效 

 繼續透過合適的 
三方平台 

 
 

討論及研究是否需要 
立法制定標準工時 

 
 

如需要，其內容及相關安排 

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 － 建議（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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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納委員會建議 － 考慮因素 

• 透過規管合約工時作為起步點，處理無償超時工作或超時
工作補償不足的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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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藉着提高工時條款的透明度及訂定適當和 
公平的超時工作補償安排 

 
建議（1）及建議（2）可作為有效 
改善工時政策踏出重要及積極的一步 

 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展工時政策 

 
有助商界應對工時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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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納委員會建議 － 考慮因素 

9 

 強制規定與「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」 
訂立書面僱傭合約，訂明工時條款 

 推動企業提供合
理工時安排的文
化 

 具靈活性以切合
不同行業及職業
運作的需要 

 可避免口頭協議的
不確定性 

 
 提高工時條款的透
明度 

接納委員會建議 － 考慮因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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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規定「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」可享有 
超時工作補償 

 
 

有效回應無償超時工作或超時工作補償不足的關注 

 編製行業性的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指引 
 
 

可提高工時條款的透明度 
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予僱主／僱員遵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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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框架及建議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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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立法建議內容及實施安排 
 

 以每月工資不超過11,000元作為界定「工資較低的基層僱
員」的工資線，立法規定僱主須與這類僱員訂立書面僱傭
合約，訂明工時條款及超時補償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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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惠於建議（1）的僱員2，包括 － 
 

 約205 000名沒有簽訂書面僱傭合約的僱員 

 約408 000名有簽訂書面僱傭合約但沒有訂明每周工時
或沒有訂明超時工作補償方法的僱員 

註2：不包括政府僱員及留宿家庭傭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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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立法建議內容及實施安排 

• 這是一條適當的工資線，既涵蓋合理數目的低收入僱員，同
時不會對企業及宏觀經濟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

13 

約550 000名僱員3可以受惠於
建議（2） 

 估計每年總薪酬開支增
幅約為5.24億元 

建議$11,000的工資線時，已
考慮 

• 在增加僱員權益保障
的同時 

• 須顧及企業的承受能
力；以及 

• 經濟的持續發展 

註3：不包括政府僱員及留宿家庭傭工 

 

 以同一工資線（$11,000）界定可享有法定超時工資補償
的「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」 

具體立法建議內容及實施安排 

 就第(1)及(2)項建議的立法措施將不會涵蓋《僱傭條例》
及《最低工資條例》所不適用的人士 
 

 以勞工顧問委員會（勞顧會）作為平台，讓僱主及僱員
代表透過討論訂定立法建議的內容及實施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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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配套措施 

  
 行業性工時指引：透過勞工處現有及將成立的行業性三

方小組編製11個行業性工時指引 
 

 引入配套措施，以加深社會各界對工時政策的認識 
 

 因應勞顧會的要求，為監察委員會所提建議的成效做準
備，例如加強執法及巡查和教育及宣傳活動 

15 

 

檢討機制 

16 

 
 透過勞顧會在建議實施兩年後檢討其成效及影響  
 
 包括是否需要立法制定標準工時，以及如需要，其內

容及相關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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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委員會建議的立法方案的時間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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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標
時委員會建議 

 
 
 

定出實施安排予勞顧會討論及
提供意見 

 
 
 
 

假定勞顧會於2018年年中或之
前完成討論 

 

 

2018年下半年草擬及提交修訂 
《僱傭條例》的條例草案 

 
 
 

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 
 
 
 

（過渡期讓僱主及僱員作準備） 
 

預計2020年底或2021年初實施 

謝 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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